
汕头市植物检疫站其他具体行政行为
（共3项）

一、行为内容：必须检疫植物和植物产品检疫证书的核发

法律依据：

1、《植物检疫条例》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农业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植物检疫机构，负责执行国家的植物检疫任务。” 植物检疫人员进入车站、机场、港口、仓库以及其他有关场所执行植物检疫任务，应穿着检疫制服和佩带检疫标志。  

第七条 “调运植物和植物产品，属于下列情况的，必须经过检疫：  

    (一)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的，运出发生疫情的县级行政区域之前，必须经过检疫；  

    (二)凡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不论是否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和运往何地，在调运之前，都必须经过检疫。  

第八条 “按照本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必须检疫的植物和植物产品，经检疫未发现植物检疫对象的，发给植物检疫证书。……”
2、《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六条 “植物检疫证书的签发：
(一)省间调运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及其他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由省级植物检疫机构及其授权的地(市)、县级植物检疫机构签发植物检疫证书；省内种子、苗木及其他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调运，由地(市)、县级植物检疫机构签发检疫证书。”
二、行为内容：对本辖区的原种场、良种场、苗圃以及其他繁育基地的产地检疫
法律依据：

1、《植物检疫条例》第十一条 “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繁育单位，必须有计划地建立无植物检疫对象的种苗繁育基地、母树林基地。试验推广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不得带有植物检疫对象。植物检疫机构应实施产地检疫。”

2、《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十八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对本辖区的原种场、良种场、苗圃以及其他繁育基地，按照国家和地方制定的《植物检疫操作规程》实施产地检疫，有关单位或个人应给予必要的配合和协助。”
三、行为内容：农业植物疫情报告与发布的具体工作
法律依据：《农业植物疫情报告与发布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三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植物检疫机构负责农业植物疫情报告与发布的具体工作。”
第十五条“农业植物疫情发生地的市（地）、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在农业部或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疫情后，及时向社会通告相关疫情在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具体情况，指导有关单位和个人开展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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